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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区现代产业项目认定申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汕濠发改〔2024〕60号）（以下简称《细则》），自2024年11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1月9日。为对《细则》实施以来的情况进行评估，区发展改革局作为实施部门，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83号）、《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2024年修订）》（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01号）和《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汕濠府〔2022〕24号）的有关规定，认真开展了评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细则》制定背景
2022年7月1日，汕头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汕头经济特区现代产业用地管理条例》（汕市常〔2022〕23号）。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根据《汕头市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22年本）》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上级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区发展改革局于2022年10月29日制定《细则》，并于2024年11月9日进行修订，该《细则》的包括：一、总则；二、申报范围和要求；三、申报程序；四、附则。

第二部分  评估工作实施概况
一、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和《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评估标准
（一）评估原则
对《细则》实施后评估严格遵循《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和《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规定，坚持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基层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
（二）评估内容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汕头经济特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和《濠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细则》的合法性、合理性、协调性、操作性、完善性、实施效果等方面开展评估工作。
三、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一）成立评估工作小组和制定评估工作方案
为确保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局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加强对该项工作的指导、协调。工作小组由濠江区发展改革局局长任组长，区发展改革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规划综合股业务骨干为成员。并就评估目的、评估方式、评估工作计划等进行讨论，梳理评估工作流程和工作重点、难点，实事求是地制定评估工作方案。
（二）开展评估工作。
为客观、公正和全面的了解《细则》实施后的相关情况，本次评估工作采取相关制度比较分析的方式开展评估工作。区发展改革局比较分析了《细则》的相关上位法及同位阶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就《细则》的规定有无上位法依据，是否与上位法相冲突，是否与同位阶规范性文件相协调，进行了审核。
（三）形成评估报告
区发展改革局在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后，开展评估报告的撰写，结合前期工作中收集的各项信息，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形成评估报告草稿。又经多次研商后，形成了评估报告。

第三部分  《细则》评估报告
一、评估结果
（一）合法性评估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有关规定，该《细则》涉嫌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细则》中“注册地在汕头市濠江区”等相关内容涉嫌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有关“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下列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的内容：（一）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违法设置审批程序”的相关规定。
（二）合理性评估
《细则》明确了现代产业项目认定申报的标准和流程，在公平、公开原则方面，如上文合法性评估所述，涉嫌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相关规定。
（三）协调性评估
《细则》是贯彻执行《汕头经济特区现代产业用地管理条例》等法规规定，与上级及同级相关规范性文件、政策措施不存在冲突。但对申报条件的设定方面，如上文合法性评估所述，涉嫌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相关规定。
（四）操作性评估
《细则》详细列明现代产业项目申报所需材料、申报程序以及明确有关职能部门工作职责，具体可行，程序正当，易于操作。
（五）完善性评估
从实施情况看，根据《汕头经济特区现代产业用地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的规定及濠江区实际情况对全区现代产业项目认定申报管理工作进行细化规定，各项措施比较完备。
（六）实施效果评估
《细则》切合实际，总体得到有效实施，是规范濠江区现代产业项目认定申报管理工作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和政策依据。自2022年首次印发实施以来，《细则》得到普遍遵守和执行，预期目的实现，为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政策保障。
二、评估结论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进一步夯实了我国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法治根基。《细则》相关内容涉嫌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有关规定。
综上评估，我局拟按照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废止《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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